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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小平视野中的农业集体经济 

什么是农业集体经济？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界定和认识。 

西方经济学的权威辞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集体农业”的解释为：“社会主

义国家一般都根据20世纪30年代苏联农村机构的模式建立他们自己的农村机构。生产资料大部分归所

谓的集体拥有，农业劳动由‘集体’组织，个人收入由‘集体’分配。在他们鼎盛之时，世界上有1/3

以上的农业劳动者在这一体制下工作。”该辞典还列出了“社会主义国家”赞成集体农业的五个理

由，并指出，“集体农业搞得并不好。中国的人民公社、苏联的集体农庄都受到批判。”显然，这一

解释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流行的农业集体经济的普遍模式和它的失败的经验，而对现存于社会主

义国家成功的农业集体经济模式视而不见。所以，得出的结论难免带有偏见。 

胡代光、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大辞典》指出了现今存在的七种主要农业土地占有模式，其

中对“集体化农业”的解释为：“通常指除了少量自留地外，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集体成员通常

是一个村子的全部或部分成员，集体成员对产出实行按劳分配。” 

张卓元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大辞典》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产生、发展和特点以及我

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多种形式。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集体占有、支配和使用，集体生产

经营的成果和各种经济利益也归集体所有”的“与较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一种公有制形式。”根据

这一定义理解的农业集体经济，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成员共同劳动并且由集体决定劳动成果

的分配方案。 

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始终坚信，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农村的制度基础。

“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农村集体经

济的发展、壮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的巩固。正确理解邓小平对农业集体经济的界定是正确

把握邓小平农村集体经济思想的基础。 

邓小平经历了我国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各个阶段：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以及农村改革之

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对我国农业集体经济思考的清晰轮廓展现在他的一系列讲话中。首先，

农业集体经济必然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集体所有制。1992年7月，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

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其次，农业集体经济活动的主体是集体，而非

单个的农民。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决定了，农业的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活动主要由集

体组织。1980年针对有人认为实行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的顾虑，邓小平指出：“我看这种担心是

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第三，农业集体经济内部，成员共同劳动，实行民主管理。这是由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决定的。第

四，集体经济有多种组织形式。1962年，我国拆散人民公社所有制，个别地方愿意保留，农村出现了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和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并存的情况。邓小平及时更正“一刀切”的做

法，指出：“群众不愿拆散，能够保持的就让它保持好啦”。他还接着指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



 

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在农村，

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

好。”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在农村工作的集体化的组织形式上

思想不够解放，他说，“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可见，在邓小平的思想

中，农业集体经济并不是单一的模式。 

基于以上几点，邓小平得出了与一些西方学者相反的结论：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符合的农业集体

经济并不是低效率和失败的，而是保证农业和农村不断发展的制度基础；真正的集体经济并非受到批

判，而必将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二、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总方向 

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总方向，这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早在1980年我国农村改革之初，邓

小平就提出了“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的论断。此后的十多年中，他一直强调在我国发展农

业集体经济的必要性。1984年3月14日，在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再次强调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发

展的总方向，他说，“在农村，我们终归还是要让农民搞集体经济。”1985年11月24日，同薄一波谈

话时，薄一波谈到农村党员干部在发展经济中的三种情况时，邓小平指出：“对第三种，要控制，可

以收累进税……要管一下，是管一下的时候了。占用国家的资源、国家的贷款，不管一下不行。将来

还是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最终要引导到集体经济。” 1992年，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的谈话

中，邓小平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一定的条件

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 

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总方向，是邓小平长期关注和思考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得出的重要结

论，也是邓小平立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立足于我国农业现代化这一长远目标而得出的重要结

论。首先，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实现形式，是我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

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没有农业集体经济

的发展壮大，就没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其次，农业集体经济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

的制度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有制形式决定物质资料的分配形式。因此，没有社会主义公

有制的保障，按劳分配制度就很难实行，共同富裕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同样，在农村，没有农业集

体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农民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的实现就会面临困难。第三，农业集体

经济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农业的基本状况是人多地少，机械化水平不高。农业现

代化必然要求高度组织化、规模化和机械化。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在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条

件下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他说：“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

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

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

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迈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三、“两个飞跃”思想是邓小平农业集体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指出“集体经济”这一农业发展的总方向的同时，邓小平也深刻地认识到，在我国实现农业的

集体化、集约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谈话时正

式提出了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

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

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

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两年之后，在审阅中共十

四大报告稿时，他又强调：“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

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集体联产承包为主

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 “两个飞跃”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农业集体经济思

想。它一方面强调了，我国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种低水平的集体经济的

 



必然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了，高水平的集约化、集体化是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

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农村普遍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历史背景下，邓小平考虑更多的

是“第二个飞跃”即高水平的集体化的实现。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分析方法，认识到生

产力的发展是农业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为高水平的

集体化和集体经济的巩固创造必要条件。1980年，邓小平在强调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总方向后，接着指

出：“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

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

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还具体分析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农业集体经济创造的四个条件，即“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

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

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

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

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

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四、邓小平农业集体经济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充分认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二)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农业集体经济的“第二个飞跃”创造条件  

(三)尊重农民意愿，允许农民探索多种形式的农业集体经济 

(四)土地私有化不可能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 

 

（作者：赵智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彭海红系中国社会科

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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